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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无锡市土地志》历经三年耕耘，欣逢无锡市国土管理局成立

十周年之际，辑成问世。

无锡，这个古老而美丽的城市，早在3100多年前，泰伯就来

到江南，定都梅里(今锡山市梅村一带)，开伯渎，倡农耕，促进了

中原文化和江南文化的交融，推动了无锡地区经济的发展，创吴

文化之先声。尔后，先民们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开发、播种、耕

耘、收获，被冠以“鱼米之乡”的美称。至清朝末年，无锡已成为江

南一个繁荣的商业城市。到20世纪20年代，无锡的工商业和金

融业有了很大发展，被誉为“小上海”o ，

历史越过“秦时明月汉时关"，1949年终于迎来了新生的人

民共和国，土地回归人民。土地管理事业，40多年来，经历了一

条艰难曲折到坦直平宽、繁荣昌盛的道路。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土地

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无锡历

来是一个土地偏紧的地区，人多地少，人增地减的矛盾不可逆转9

目前人均耕地只有0．63亩，人均粮田仅为0．47亩。在“十分珍

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精神指引下，

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必须像保护命根子、保护生命线一样保护土

地，确立惜土如金的观念，树立强烈的土地忧患意识。顾全大局，

思虑长远，造福子孙后代o

“土能生万物，地可发千祥”o大地母亲早为无锡儿女安排了

优越的区位，北枕长江，南抱太湖，东依上海；又为我们提供了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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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自然资源，有山有水，土地肥沃，风景秀丽，无锡人民得天时

地利之宜。如今，正以豪迈的步伐，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在本世

纪末，率先在全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把无锡建设成为重

要的经济中心、区域性交通枢纽和著名的风景旅游胜地，走向新

世纪!土地是人类一切生存和发展的源泉，又是国家最主要的资

源和最重要的资产。加强土地管理，深化土地使用制度和管理体

制改革这一重要的历史使命落在我们肩上，服务好经济建设和社

会建设，任重而道远。

盛世修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由于时代的需要和

上级的倡导，基于借鉴历史、服务当今、开拓未来的共同认识，决

定编纂出版《无锡市土地志》一书，这是无锡历史上纂修的第一部

土地专业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它将与其他志书一样，起到

资政、存史、教化的作用，诚可喜可贺。志书的辑成，包含了全体

编辑人员的心血，通过了专家的审议，得到了土地管理战线上同

志们的配合协助和有关单位的支持，我怎能掠人之美，窃为已功

呢?然而，我终于不能推辞而为它作序，是因为它有助于我有两

点，其一，志书是记述史实的，一定要真实可靠，方能传于后世。

这部志书考证一丝不苟，审核取舍得当，是可信可传的。其二，我

和同志们皆系初涉土地、城乡地政管理，对境内的地情并不十分

熟悉，特别是对土地管理工作尚缺乏经验，有了这本书，随时可以

探讨，作为开展工作的前导。志书存在一天，参加土地管理工作

的同志也就一日不忘，那么，我们做的一切工作，也不会被人忘

记。我怎能不思考这一点，用以经常鞭策自己。

王云鹳土夏鹤
1997年10月14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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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针，运用

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本地的

土地及土地管理的历史和现状。上限因事而宜，下限断至1994

年底，大事记延伸到1995年o

二、本志记述范围，解放前为原无锡县，解放后为市、县分设

后的无锡市。1983年实行市管县体制后，包括江阴、无锡、宜兴3

县(市)，个别章节有所追溯。

三、全志以“概述"、“大事记"为卷首，专志各章为主体，“附

录"为卷尾。章下一般设节、目两个层次，辅以图表。为加强宏观

性记述，各章下设无题小序。

四、继承“横排f-j类，纵向叙述”的传统格式，力求收录齐全，

分类恰当，领属得体，文字流畅。

五、“概述"有叙有议，以叙为主；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

记事本末体。

六、历。史纪年，清代及其以前用朝代纪年，夹注公元；中华民

国时期，用阿拉伯字纪年，夹注公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

公元纪年。所记“解放前"、“解放后"，以1949年4月23日本市

解放之日为界o

七、计量单位，一般采用国务院1984年3月4日颁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历史上使用的计量单位名称则照实

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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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所录资料采自历史档案、历代志书、市(县)级机关各部

门史志资料、本局的素材和社会调查，一般不再注明出处。各项

统计数字，以市统计部门的资料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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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江苏省省辖市，别名梁溪，简称锡。位于东经120．1 10，北纬

31．33。。地处长江三角洲，东邻苏州、上海，西接常州、南京，南靠浙江、安

徽，北依长江，中抱太湖。地势平坦，稍有起伏。沪宁铁路、京杭运河贯通全

境，水陆空交通便捷。无锡属亚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四季变化分明，气候

温和，雨量充沛。1994年行政区辖江阴市、无锡县、宜兴市3县(市)，市内

设崇安、南长、北塘、郊区、马山5个区。全市总面积4 650平方公里，总人

口428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921人，其中陆地平均每平方公里1 270人。

市区面积397平方公里，96万人，每平方公里2 420人。无锡经济发达，人

口稠密，耕地紧缺，是人地矛盾十分突出的地区。全市现有耕地270万亩，

人均耕地仅0．63亩，人均粮田仅O．47亩。依法、合理、节约用地，严格保护

耕地，已成为全市人民关注的大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土地回归人民。1986年6月25日，国家颁

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迎来了土地管理的春天。同年10月14

日，无锡市土地管理局成立。翌年起，县(市)、区、乡(镇)，相继成立土地管

理机构，建立了统一管理土地和城乡地政的新体制，土地管理工作开始进入

新的历史时期，逐步走上依法、统一、全面、科学管理的轨道。全市土地管理

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

无锡的土地开发利用，历史悠久，自古为泰伯化育、躬耕之地。无锡之

农田，六分来自刀耕(开垦)，四分出自治水(围垦)。泰伯开发江南后，这里

的先民们在这片土地上，用青铜器农具逐步代替石器生产水稻，把火耕水耨

的“哆田”，改良为精耕细作的“塘田”。公元前248年，春申君黄歇始治无锡

湖(今芙蓉圩)，立无锡塘。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始置无锡县，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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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天时地利之宜，土地得以进一步开发利用。三国时，孙吴在无锡地区实

行大规模屯田，扩大了耕地面积。吴赤乌八年(245年)，典农校尉陈勋曾开

长广溪，由五里湖出独山门入太湖，围田3 000余亩。东晋大兴四年(321

年)，晋陵内史张阎，将芙蓉湖水经五泻河，注入具区(即太湖)，沿湖围田百

顷，围湖辟田ca此始。至东晋南北朝，无锡农村“鸡犬之声，阡陌相属”。隋

唐以来，开江南运河，自京口(今镇江)经无锡至余杭(今杭州)，运河中商旅

往返，漕运不绝。唐宋时期，无锡良田已形成稻麦两熟制，“香粳”、“红莲稻”

等优质稻米成为重要贡品。宋元祜六年(1091年)，堰芙蓉湖为田，置莲蓉

闸、斗门闸，调节芙蓉湖水，修成良田万余亩。明宣德年间(1426--1435

年)，巡抚周忱治芙蓉湖为田，属无锡境内，围田6700余亩。明代芙蓉湖几

经大规模治理，已形成大批良田，“春豆夏麦，秋收禾稻”。从芙蓉湖成为芙

蓉圩的变迁，反映了无锡古代围湖造田，开垦土地的历史进程。到了清初，

无锡已是“遍地良田谷满仓”，向无民食恐慌。清顺治六年(1649年)，颁布

《垦荒令》，不论籍贯，招集逃民，编入保甲开垦荒地，给以印信执照，永准为

业，使部分无地或少地农民成为自耕农。清代末年，无锡农村土地绝大部分

得到开发利用。而县城用地，自汉至清，一直保持在5平方公里左右，从未

改变。

无锡是江南水乡，秀丽的太湖水滋润了这一片千里沃土，宜农、宜桑、宜

渔，“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域的利用，有文字记载者可追溯到2400多年

前的春秋末期，越国大夫范蠡功成隐退，泛舟太湖，来到五里湖畔从事养鱼，

著有《养鱼经》传世。宋时，诗人杨备在《游太湖》中曾对太湖如是描绘：“渔

家载酒日相随，短笛芦花深处吹。”明弘治时，梁溪河两岸居民，大都以捕鱼

为业。至嘉庆年间，居民在梁溪河僭筑鱼池，蓄鱼取利，日强月盛，两岸池塘

连片。至清代末期，捕鱼、养鱼成为无锡农村传统产业．久盛不衰。无锡地

区气候温和，蚕桑业商末周初已兴，育蚕栽桑之盛，始于东晋，以南泉、雪浪

诸乡最多。至唐宋时，养蚕业已是“桑柘含疏烟，处处倚蚕箔”。清道光年

间，无锡农村已普遍从事栽桑养蚕，“村村十里桑园，户户春蚕吐丝”o光绪

时，“荒田隙地，尽栽桑树”，饲蚕者日多一日，而出丝者亦年盛一年。清末，

无锡作为“中国丝都”，与“米市“、“渔乡”齐名于世。无锡以水见长，境内太

湖碧波荡漾，惠山、峄嶂、马迹诸山耸立，山水相依，景色秀丽，占有太湖山水

组合最优美的部分，集江、河、湖、洞、泉、山之美于一体，构成江南水乡的特

有风貌，是全国著名的风景旅游胜地。早在2 400多年前，吴王阖闾及夫差



概述 ·3·

就在这里疏浚河流，泊游芙蓉湖，开无锡遨游之始。本世纪初，以太湖为中

心的无锡风景区已开始形成。风景旅游资源开发，前景十分广阔。千百年

来，这里小桥流水，绿树人家，稻黄鱼肥，蚕桑飘香，日益富裕繁荣。

元锡是一个古老的城市，文化源远流长，在古代土地管理史上，留下了

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有被视为无锡土地管理的“三宝”。一是宋代以

来记述无锡田事的种种碑刻；二是明清时编制的《鱼鳞图册》共八种九册；三

是明嘉靖年间修建的“三公祠”遗址及一丈地步弓石刻。作为历史的见证，

对研究古代土地制度、赋役制度和地籍制度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南宋时

期，无锡城乡推行经界法，地块经丈量、计算、调查确实后，载人“砧基簿”(即

地籍册)o元仁宗延祜二年(1315年)，署理无锡知州于文传刨行《助役法》，

民田百亩者，以三亩人官，为受役者助。元、明之际，官署已有田单之类地籍

图册，为催征田赋、摊派钱粮之用。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无锡地区

广泛推行《鱼鳞图册》。鱼鳞图册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土地登记，

是封建社会确定土地所有权的可靠依据，最具权威性。无锡的地籍管理，有

史可考，得从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王其勤主持县政时，为清理隐匿，

进行全县土地丈量开始，实丈官民地1 491 287亩。清丈之法，后被广泛应

用。嗣后经过明万历十年(1582年)、清顺治四年(1647年)和清同治五年

(1866年)土地清丈，无锡明清田地在四百年间的四次大规模清丈中，官民

田都在142万亩左右，县境土地实际亩数基本稳定。田赋始于夏代，为封建

社会财政收入主要来源。宋代起，无锡就有田赋课征的文字记载。据元《无

锡志》谓：“宋时，无锡本为吴地，在扬州之域。夏以税输者二麦为主，秋以粮

入者为主。以岁之丰凶羡余不足而高下其数。”明万历九年(1581年)，无锡

推行“一条鞭法”，均徭里甲与两税为一，这是我国封建社会赋役史上的一个

显著变革。清顺治三年(1646年)，诏定《赋役全书》，无锡田赋分为三类，一

日地丁，二日漕粮，三日租课。征收之法，为“轮年总甲制”。雍正四年(1726

年)，定“丁随地起”之法，六年，无锡“丁银摊入地亩”，史称“摊丁入地”，为赋

役史上又一重大改革。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无锡废除总甲制，改为“地

保制”，从此，核算、开票、报荒等全部被掌握在名为“区粮书”的书吏手中，形

成一股恶势力。经过一百余年，农村区书在1951年土地改革中被取缔，城

区区书在1952年被取缔，结束了由区书管理地籍的历史。土地私有制度贯

串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调整土地关系是各封建朝代土地管理的重要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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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无锡城乡土地，由县公署(后称县政府)统一主管。主要通过

土地立法和地籍整理两条途径，管理城乡土地。民国19年(1930年)，国民

政府公布《土地法》，用法律形式来维护土地私人占有、使用、买卖、出租的自

由，作为处理土地关系的依据，重地权管理，轻土地利用。管理的主要内容

为地籍整理，还有田赋推收、城市地产管理等等。

民国元年(1912年)锡金政府宣布减轻田赋，革除征收田赋中的各种弊

端，简化纳税手续。民国5年知事杨梦龄宣布将丁、漕改称田赋。科则与赋

额一承清制，一律以糙米价折征银元，省、县随赋带征各种附加捐。民国17

年，为征税便利起见，所有田地概以折成平田计算。民国20年5月，田赋改

革，废除忙银、漕米名目，改征地价税，田地分上中下三则，税率为农田价格

的1％，分春．秋两期征收，一律缴货币。民国24年开始，无锡县按《江苏省

各县田赋征收章程》将各种田地归并成三等九则计征。敌伪时期(1937—

1945年)，由于物价飞涨，无锡田赋又恢复征实，税率加倍征收。民国34年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政府对田赋继续征收实物，由民国35年每

赋元征收稻谷二斗一升五合六勺，到37年每赋元征收稻谷三斗五升。民国

时期的田赋，附加累增，预征不休，弊端百出。田赋征实，年年加码。

民国16年(1927年)，北阀军进驻无锡，县行政委员会成立，下设土地

局，负责清理地产事宜。未及三月，土地局撤销，改设清丈局筹备处，办理验

契、田赋征收和地价申报等工作。

民国22年4月复设土地局筹备处，开始第一次地籍整理，由省地政局

土地清丈总队无锡清丈分队实施户地清丈。民国23年7月，县土地局正式

成立。省局变更计划，无锡首次利用航空测量，先后获得人测615幅，航测

l 966幅，即开始办理土地登记，至24年底，土地登记结束，全县共办理

1 528 709起，登记总田数为l 222 967．2亩，填写《无锡县城乡地籍调查表》

后，汇编成地籍簿册。民国25年4月，县土地局改名为地政局。26年3

月，对前未登记的土地补办申报登记，城区土地登记29084起，乡区土地登

记255 888起。正拟按登记结束编造地价税册时，无锡为日军侵占，地籍簿

册悉被焚毁，幸地籍原图运至重庆，才得以保存下来。民国35年(1946年)

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地籍由县地政科负责管理，并由中央拨款进行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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